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晋政办发〔２０２４〕３６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城镇雨污分流源头治理及

错接混接改造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

«山西省城镇雨污分流源头治理及错接混接改造专项行动方

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８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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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城镇雨污分流源头治理及错接混接改造

专项行动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根据省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方案的通知»(晋政办发

〔２０２３〕１４号)要求,巩固拓展我省城镇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四

年攻坚行动既有成果,推动我省城镇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源头治理

及错接混接综合整治,改善城镇水环境质量,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面摸排全省城镇排水系统源头雨污合流管道、排水系统错

接混接管道,形成排查报告和排查清单,制定滚动推进、督改并重

的系统化改造方案,２０２６年底前全省各市县完成治理和改造工

作,从源头到末端系统性解决影响雨污分流改造成效的各类问题,

最大程度减少排水管网汛期溢流污染现象的发生.

二、改造范围

(一)机关单位、学校、医院、商场、车站、工厂、企业、居住小区

等场所的合流制庭院排水管网.

(二)排查发现仍然存留的市政雨污合流管道.

(三)现状市政雨污分流管网错接混接点.

—２—



三、工作安排

各市、县政府作为实施主体,负责确定责任单位.责任单位组

织专业队伍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排水源头合流管网和市政

排水管网错接混接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

案,并根据改造方案组织项目实施和验收.

(一)摸底排查阶段(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０２４年９月)

１排水源头合流管网和错接混接排查.以老旧城区为重点

区域,对机关单位、学校、医院、商场、车站、工厂、企业、居住小区等

场所的合流制庭院排水管网进行全面排查,包括对源头庭院管网

的建设年代、排水体制、产权归属、排水出路、管道规模进行清查,

以及由于庭院的污水系统不完善或管道结构性缺陷等造成排水出

路不畅引起的雨污混接问题的摸排,着重核查雨水检查井、雨水口

是否存在油污、异味和私自接管等疑似雨污混接混排现象.

２存留市政雨污合流管网排查.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

市政排水管网进行系统性排查,全面摸清２０２０年实施城镇排水管

网雨污分流改造四年攻坚行动以来仍然存留的市政雨污合流管道

底数.

３市政雨污分流管网错接混接排查.对现状市政雨污分流

管网错接混接现象进行系统排查,重点对雨污水源头排水管网接

入市政排水管网的错接混接现象,对雨污分流改造过程中临时性

雨污混接现象,对雨污分流改造后排水系统末端仍存在较高溢流

污染风险现象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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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台账阶段(２０２４年１０月)

市、县建立摸排机制并形成排查报告和排查清单,于２０２４年

１０月底前完成系统化改造方案制定,由各设区市牵头初审和汇总

后报省住建厅.省住建厅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排查报告、排查清单

进行审查、评估.排查清单涵盖从源头合流管网、错接混接管网、

遗漏改造管网和分流改造不彻底管网的系统性排查内容,建立起

管网清单、源头清单.管网清单列明管道位置、管径、连接关系、管

材、排水方向、建设年代、构筑物以及管道错接混接等;源头清单按

照场所分类,列明名称、位置、幢数、建设年代、人口、现有排水体

制、管线竣工图、设施情况及存在问题.

(三)改造实施阶段(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０２６年１２月)

我省汾河流域太原、忻州、吕梁、晋中、临汾、运城６市于２０２５

年底前率先完成,其他城市２０２６年底前完成治理和改造工作.

１雨污分流源头治理.针对建筑内管道错接混接现象,重点

对老旧小区阳台洗衣机废水排入雨落水管、住户私接管道至雨水

管现象进行排查整改;针对庭院内小区合流管道,结合海绵城市建

设理念,进行新建雨水管道、浅边沟导排或新建污水管道形式实现

雨污分流改造;对于确实无法实施雨污源头分流改造的区域,需报

备排水主管部门,同时应采取设置截留、调蓄等措施,防止污水溢

流进入市政雨水管道.

２市政排水管网错接混接改造.排水管网错接混接表现为

雨水管接入污水管或污水管接入雨水管.排水管网错接混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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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复杂,要梳理清楚管网错接混接形成原因,按照“一点一策”制

定整改方案,实现排水管网错接混接点位全面整治,消除雨污分流

改造不彻底区域,确保雨污分流管网系统能够真正实现分流排放

效果.

３存留的市政雨污合流管网治理.对我省城镇排水管网雨

污分流改造四年攻坚行动中遗漏的改造区域和未改造管网,要查

找遗漏原因,克服改造困难,确保不漏不弃全面实施分流改造.

(四)竣工验收阶段(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０２６年１２月)

各设区市改造实施阶段完成后,按照«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要求,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验

收,采用管道视频检测、管道潜望镜检测等先进检测方式,全面验

收雨污分流源头治理及错接混接改造工作.竣工资料及时交接存

档,为实现管网信息化管理奠定基础.

(五)评估整改

省住建厅组织第三方机构对市、县竣工验收项目开展年度评

估,当年评估、当年整改,形成工程实施—效果评估—完善整改的

闭环工作机制,旨在对已完成改造项目中遗漏、不达标工程进行补

救整改,扎实推进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源头治理及错接混接改造工

作.

四、工作要求

各市、县政府要按照分级管理、属地负责的原则,积极推进排

水管网雨污分流源头治理及错接混接改造工作,结合本地实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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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实施方案,明确任务目标,形成项目清单,将任务落实落地.要

定期开展实地检查,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及时

解决,确保改造工作顺利推动、按期完成.

省住建厅要统筹兼顾,做好排查和改造工作的技术指导,负责

对改造工程效果进行年度评估;省发展改革委负责积极争取中央

预算内资金支持项目建设;省自然资源厅、省审批服务管理局负责

指导督促市县自然资源部门和行政审批服务管理部门积极协助、

加快办理改造工程规划手续.其他各级有关部门配合属地政府进

行所辖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及家属院合流管网和管网错接混接排

查、改造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参与,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强化部门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省级财政统筹现有预算加大对城镇雨污分流源头治理及错接

混接改造专项行动的支持,配合相关部门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市、县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积极筹措资金,整合使用相关财政专

项资金,通过引进社会资本,争取专项债等信贷支持拓宽资金渠

道,建立政府和社会投入相结合的多元投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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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委,省
法院,省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７月１日印发　


